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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老人福利機構寢室應有「自然採光窗戶」是

否定義為「直接對外窗戶」疑義案，復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1年6月1日高市社老福字第10134884300號函。

二、按老人福利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條明定，本法係為維護老

人尊嚴與健康，安定老人生活，保障老人權益所制定；老

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（下稱設立標準）則係本法第34條授

權，特別針對老人福利機構之規模、面積、設施、人員配

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訂定統一標準，與一般住宅不同，先

予敘明。

三、次查87年發布之設立標準第3條規定，老人福利機構寢室

「應有可資直接自然採光之窗戶」，按照建築技術規則（

下稱技術規則）建築設計施工編相關條文規定，其定義為

「可直接獲得日照之窗戶」，本部95年2月6日函釋在案（

諒達）。考量都會地區建築物雖有開設窗戶，卻因其他相

鄰建築物之阻隔，導致日光無法直接照入窗內，無法達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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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所要求之「直接」意涵，為免主管機關執法困擾，96

年修正設立標準時，將第4條第1款第1目「可資直接自然採

光之窗戶」之規定，修正為「可資自然採光之窗戶」，併

予敘明。

四、有關貴局認為技術規則已針對採光規定有客觀標準可供依

循，應回歸建築相關法規規範1節，查建築技術規則有關

窗戶及其有效日照面積之計算係建物取得使用執照之最低

標準；而設立標準係針對老人福利機構住民之特殊性訂定

相關之規模、面積、設施、人員配置及業務範圍等事項之

標準，為確保住民生活品質，特別要求寢室應有良好通風

及充足光線，且有自然採光之窗戶。民眾申請辦理老人福

利機構，除須符合技術規則之規定外，仍須符合老人福利

機構相關法令規定始得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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